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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2025年3月17日发布的滁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滁土
公告字〔2025〕6 号）中的第 2 号宗地（位于醉翁路与二贤路交叉口西北侧，宗地号：
341103011005GB00043），因故终止出让，其余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4月10日

关于终止出让滁土公告字〔2025〕6号第2号宗地的补充公告

（上接第一版）
2024年4月19日，滁州某科技公司与北京某科

技公司签订一份价值1.99亿元的《销售协议》。然
而，随着约定解除事由的出现，双方在退款问题上
陷入僵局。8月2日，滁州某科技公司将北京某科
技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1.8亿余元
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

这起案件不仅是滁州中院2024年以来受理的
标的额最大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更是关乎企业生死
存亡的关键案件。滁州某科技公司是一家本地大
型企业，而北京某科技公司则是一家正在筹备上市
的科技公司。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双方企业
的正常经营，还可能对整个产业链造成冲击。

滁州中院的法官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没有
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案件事实，敏
锐地意识到可以通过保全促调解的方式，实现双方
的双赢。经过多轮艰苦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
致：北京某科技公司承诺在8月11日和8月30日前
分别偿还1亿元和8000万元。在法官们的督促下，
滁州某科技公司快速收回了货款，北京某科技公司
的上市计划也未受影响。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体现了法院的司法
智慧，更彰显了司法服务企业发展的决心。滁州中
院的法官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司法调解不仅能化解
矛盾，更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让科技成果转化的道
路更加顺畅。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资金往往是最大的
瓶颈。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
题，积极探索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为科技成果转化
铺就“资本之路”。

融资租赁、证券化等商业模式的司法审查标准
逐渐完善，让科技成果资本化路径更加畅通。法院
通过制定详细的审查标准，确保这些金融创新模式
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运行，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
资选择。同时，法院还支持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研
发平台，推动技术许可、作价入股等合作模式规范
化，为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

在滁州，科技创新的“种子”有了更多的“资本
之水”和“合作之土”，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
长，并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
护航企业发展

审判执行工作是法院的“看家本领”。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这一职能，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无后顾之忧。

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滁州法院化身“生态守

护者”，守护着绿水青山。他们完善“三合一”机制，
重拳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滁河、淮
河等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力保护，长江十年禁渔
行动也得以稳步推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法官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理
念。他们不仅依法惩处犯罪行为，还积极探索生态
修复机制，让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同时，
法院还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的作用，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践行预防、修复、治理系
统性环境保护理念，强化生态与文旅协同治理。

法官们深知，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
作，需要多方面的协同配合。他们通过与多部门合
作，形成了生态保护的强大合力。在滁州，企业不
再为发展与环保的矛盾而烦恼，法院的创新举措让
他们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
双丰收。

破产审判，是法院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优
胜劣汰的重要手段，可以让困境企业“破茧重生”。
全市法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信息化方
向，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让企业“破”得有章法、“立”
得有希望。

天长法院在处理安徽长青电子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破产案件时，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的作
用，将企业从破产清算的边缘拉回，通过破产和解
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这家成立于 1999 年的
企业，曾因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陷入债务危机，面临
破产清算的困境。当地法官们没有放弃，他们深入
企业调研，与各方沟通协调，最终促成企业与债权
人达成和解协议。如今，长青集团不仅偿还了债
务，还恢复了正常经营。

“感谢法院的公正司法，让我们企业有了重生
的机会。”长青集团负责人感慨地说。这起案例充
分体现了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智慧与担当，不
仅维护了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更为困境企业提供
了重生的机会，让市场资源得到高效配置，为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高效服务创优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滁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致力于优化这片“土壤”，让企业在滁州
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涉外司法服务方面，滁州法院积极构建具有
地方特色的“一站式”解纷模式，为涉外企业提供贴
心的法律服务。并通过优化涉外案件专业审判团
队，建立司法服务台账，发布风险提示。这些举措
如同为“走出去”的企业配备了“法律指南针”，让他

们在国际市场的风浪中能够稳健前行。
天长法院自主研发的“天长法院 e 点通”微信

小程序，是法院服务企业的又一创新之举。企业只
需“点单”，法院便“接单”服务，这种定制化的法治
服务模式，让企业感受到了法院的用心与温度。暖
企巡回法庭更是将司法服务送到了企业家门口，巡
回审判、司法建议等多种形式相结合，为企业提供
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全市法院通过与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完善
域外法查明、疑难法律问题咨询等工作机制，加强
与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贸促会等部门的协作，为企
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法院的创新
举措，让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更有底气。

滁州中院出台的《关于开展为企优环境 涉企
民商事案件集中审理的若干规定》，让涉企案件审
理更加高效便捷。凤阳法院推出《司法服务“千亿
硅谷”建设10条意见》，为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量
身定制了“法治套餐”。各级法院深入企业走访调
研，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举办法律知识培训会，这些
举措不仅为企业解决了实际问题，更提升了企业的
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全市法院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活动，通过
巡回审判进园区、风险防范白皮书等载体，实现重
点园区季度巡讲、专精特新企业年度体检、新兴业
态即时预警三级普法体系。深化企业“法治体验”

“法治体检”等特色司法服务，逐步推动规上企业法
律咨询服务全覆盖，切实提升司法服务便利度和市
场主体满意度。

“法院的服务就像及时雨，解决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法院的创新服务模式
让他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不再感到无助。滁州法
院通过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优化了营商环境，更激
发了市场的活力，让企业在滁州这片土地上能够安
心发展。

记者发现，滁州法院还大力推动多元解纷机制
建设，与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工商联等多个部门建
立诉调对接机制，形成“法院+商会”“法院+金融监
管”等多种解纷模式。并从全市商（协）会会长选出
10名首席特邀调解员，通过引入专业调解力量，大
量涉企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不仅节省了司法资
源，也减轻了企业的诉累。

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浪潮中，滁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驾护航，
书写着法治与创新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从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从优化
审判执行工作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的力
量正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并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行稳致远。

为科创“铺路”助发展“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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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每一条都聚焦具体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就应该从细微处着手，在日常中抓落实。坚持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干部身上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咬耳扯袖、提醒帮助，有助于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沦
为大塌方。

新时代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从小切口入手，坚持一个毛病
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既“由风查腐”又“由腐
纠风”，久久为功，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人心。

也要看到，一些错误认知仍然存在，纠治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行为仍需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比如，有的
认为和同乡、同学、同事、同行等喝喝酒是人情世故，结果
抹不开面子而给人办事；有的对形势估计盲目乐观，觉得
作风建设可以松口气、歇歇脚。事实上，一个人思想防线
的松动，廉洁底线的失守，往往始于细节和错误认知。加
强作风建设，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谬误、匡正风气，防微杜
渐，筑牢防线。

一些党员干部“破纪”，多始于思想“破防”。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要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
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自然提高。职位
越高，工作时间越长，越要强化正心修身。对照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要求，在思想政治上常常“三省吾身”，始终保持一颗敬畏
心、平常心，心中有法纪、有组织、有人民，才能“小节”不失范，

“大道”不偏离。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始终坚持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严管就是对干部真负责，要敢于
较真碰硬，明规矩于前，严落实于后，及时发现问题，勇于纠正
偏差。尤其是对年轻干部要加强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
队伍之日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养成在
受约束的环境下干事的习惯和自觉。

好作风的形成非朝夕之功。常态化地抓，一点一滴地抓，
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紧抓不懈，才能不断化风成俗，让时代新
风更加充盈。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抓
早
抓
小
、
防
微
杜
渐

新
华
社
记
者
余
贤
红

刘
佳
敏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